
附件1：
铜陵学院“徽风铜韵”铜工艺品设计大赛参赛报名表

	作 品 信 息

	参赛类别
	□  铜艺术品类实物类  

	作品名称
	□  单项作品             □  系列作品

	作品规格
	长（cm）
	
	宽（cm）
	
	高（cm）
	
	材质
	

	底座规格
	长（cm）
	
	宽（cm）
	
	高（cm）
	
	材质
	

	作品简介
	扼要阐述150字内：



	参 赛 者 信 息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电   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合 作 者
	

	全体作者

确认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参 赛 声 明

本人自愿参加2013年铜陵学院“徽风铜韵” 铜工艺品设计大赛。确认自身为大赛参与者，完全了解大赛《承诺函》（见附件三）内容，保证严格遵守有关大赛规则及版权协议。对《承诺函》各项声明的约定，认真了解、均无任何异议，特郑重作出承诺。

签名：                    

附件3：

《承诺函》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承诺人（包括所有原创作者）在充分知晓并自愿接受“徽风铜韵”设计大赛规定参赛者参赛办法及评审标准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谨做出以下承诺：  

   第一条  承诺人保证对其因参加 “徽风铜韵”设计大赛参赛者的参赛作品拥有充分、完全、排他的著作权。

 第二条  承诺人许可主办方在参赛评比期间无偿、独占、排他的享有下列著作权（复制权、发行权、展览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翻译权、汇编权）。

   第三条   承诺人承诺主办方对其获奖作品从获奖之日起（以大赛获奖作品公布之日为准）具有三年的无偿、独占、排他的享有下列著作权（复制权、发行权、展览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翻译权、汇编权）。承诺人无权要求享有任何特殊权利或分享比赛主办方因上述活动所获取的任何权益。

第四条  承诺人保证未经比赛主办方事先书面同意，获奖作品在参赛三年以内无权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对参赛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或开发。

   第五条  承诺人同意比赛主办方有权采取任何方式对参赛作品的部分或全部进行再制作或再创作，包括不限于采用书面或电子形式等。

第六条  承诺人不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利用此次参赛事宜或参赛作品本身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性或非商业性的市场开发或宣传活动等。

    第七条  大赛组委会有权拒受任何对各国文化或道德有侵犯以及不符合参赛要求的作品，有权修正参赛作品的类别。组委会确定的大赛评委拥有作品评选的绝对权利。

    第八条  报名参赛者不限年龄、国籍。保证参赛身份为大赛组委会于“参赛办法及评审标准”中约定之身份，作品确为原创，绝无侵害他人著作权或违反其它法律事宜，如有抄袭或仿冒情况，经评审委员会裁决认定后，取消其获奖资格外，退还奖金、证书及将被，并在相关媒体给予公布，由抄袭或仿冒者个人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九条  无论承诺人有无过错，如承诺人因参与本次大赛而导致比赛主办方面临任何第三方的索赔、诉讼或仲裁等要求，或使比赛主办方因此而遭受任何名誉、声誉或经济上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失，比赛主办方均有权要求承诺人采取足够而适当的措施，以保证比赛主办方免受上述索赔、诉讼或仲裁等要求的任何影响。比赛主办方同时就其因此而遭受的任何名誉、声誉或经济上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失保留向承诺人进一步索赔的权利。

第十条  如承诺人未履行本承诺函项下的相关承诺，并在比赛主办方发出要求其限期改正的书面通知之日起10日内仍未采取有效补救措施的，比赛主办方有权就其因此所受直接或间接经济或任何其它损失向承诺人索赔。

第十一条  本承诺函根据中国法律解释。

第十二条  本承诺函自承诺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承诺人（法律实体）（盖章）：（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承诺人（自然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附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